
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17 日本校 91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訂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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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23 日本校 100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修正第 2、10、11 條條文 

第一條 本校辦理各項招生考試，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、公正之原則，特

訂定本規則。 

第二條 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，憑准考證及身分證件（身分證、護照、

附照片之健保卡或汽機車駕照）入場，遲到逾二十分鐘者，不准入場；已

入場應試者，四十分鐘內不得離場，強行入場或離場者，取消其考試資

格。 

未攜帶上述列舉之身分證件者，經拍照存證後，先准予應試。惟至當節考試

結束鈴聲響畢前身分證件仍未送達試場者，扣減該科成績滿分之5%，考生並

應於 7 日內至本校招生承辦單位完成驗證手續，未辦理驗證者該科成績

不予計分。 

第三條 考生應按照編定座號入座，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卷（卡）、准

考證及考桌三者之號碼是否相同，如有錯誤，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

理。凡經作答後，始發現坐錯座位者，扣減其該科成績滿分之20%；

經監試人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且事證明確者，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

。 

第四條 考生應將准考證及身分證件放在考桌左上角，靠左邊窗戶者放在考桌

右上角，以便查驗。 

第五條 考生除必用之書寫、擦拭、作圖之文具外，不得攜帶書籍、紙張、具

有計算、通訊、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寧、考試公平之各類器

材、物品入場；除依各系所之規定得使用計算機應試者外，亦不得攜

帶計算機入場；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滿分之 10%。違規物品交由監試

人員代管，俟該節考試完畢後再予歸還。 

第六條 考生除繪圖或作曲外，限用黑色或藍色筆作答，違者其該科成績以零分

計算。 

第七條 考生除因考試題目印刷不清得舉手發問外，其他概不得發問，亦不得要

求解釋題意。 

第八條 考生不得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傳遞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

者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

第九條 考生應在答案卷（卡）作答區內作答，未在規定之作答區內作答者，扣

減其該科成績滿分之 20%；在答案卷（卡）上書寫任何足以辨識考生身

分之文字或符號者，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第十條 考生不得毀損答案卷（卡）或擅自拆開答案卷之彌封標籤，違者其該科

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第十一條 考試時間終了鈴聲響畢後，考生應即停止作答，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

者，扣減其該科成績滿分之 10%，情節重大者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第十二條 答案卷（卡）及試題應一併繳回，不得攜出試場，違者其該科成績以

零分計算。 

第十三條 考生交卷（卡）後，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離開試場，並不得在試場附

近逗留或高聲喧譁、宣讀答案，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場內考生作答，經

勸止不聽者，其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
第十四條 考生不得撕毀或塗抹試場座位標籤，違者送請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處。 

第十五條 本規則所列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，均以扣減各該科之成績至零分

為限。 

第十六條 其他本規則未列而有影響考試公平、考生權益之事項，應由監試或試

務人員予以詳實記載，提請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處。 

第十七條 凡違反本規則並涉及重大舞弊情事者，通知其相關學校或機關依規定

究辦。 

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